
商丘市政府采购优化营商环境承诺书

为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我单位及委托的代理机构承诺在(商
丘市睢阳区交通运输局环境监测站点周边及农村道路破损路面修复

项且)采购活动中做到：

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实施条例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2.坚持公平竞争原则，不设定不合理的条件排斥、限制供应商自
由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不对内资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差别待遇

或者歧视待遇。

3.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制度，采购意向公开时间尽量提前
,原则上不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30日公开采购意向，并明确适宜中

小企业参与的项目信息。

4.严格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促进残疾

人福利性单位、监狱企业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

5.严格落实优化保证金管理制度，免收政府采购项目投标、履约
、质量等保证金，不收取任何无法律依据的保证金。

6.严格执行《商丘市政府采购负面清单》,设置供应商资格条件
、采购需求及商务条款、评审因素等不发生影响公平、公正和充分
竞争的行为。在采购文件中嵌入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知函。

7.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计划备案与合同备案制度，落实《政府采购
需求管理办法》《商丘市财政局关于完善市级预算单位电子化政府
采购计划备案、合同备案有关资料的通知》(商财购〔2021〕10号
)等要求，完善备案资料，并上传本承诺书。

8.评审活动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确定采购结果，采购结果和评审



情况同时在商丘市政府采购网上进行公告。同时，向中标(成交)

供应商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供应商可直接下载电子通知书)。

9.保证加快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和备案进度，原则上在采购结果公

告发布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签订后1个工作日内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10.收到供应商货物、服务和工程项目验收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

进行实质性验收，需要公开验收结果的项目在验收结束后1个工作日

内在商丘市政府采购网公告。

11.切实提高资金支付效率，对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自收到
发票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合同款项支付。

12.收到供应商质疑，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项目不复杂的，在

3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配合财政部门处理投诉事宜。

13.严格执行廉政建设要求，完善政府采购内控制度，自觉遵守
《保密承诺书》,做好政府采购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以上承诺随采购公告一并发布，敬请市场主体和社会各界予以监

督。

采购单位(公章)

经办人签字：隋师
代理机构(公章)

经办人签字：新


